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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陸法字第106990870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部函詢依「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

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」及「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

化實施原則」進用之人員，是否非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

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之規範範圍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06年5月4日臺教人(一)字第1060063770號書函。

二、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以下簡稱兩岸條例)

第21條規定：「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除

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，不得登

記為公職候選人、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(構)人員及組

織政黨……。」復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

用及運用要點第2點規定：「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(一

)臨時人員：指機關非依公務員法規，以人事費以外經費

自行進用之人員。但不包括下列人員：……3.國立大專校

院依『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

員實施原則』及『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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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進用之人員。……」

三、又按本會105年10月27日陸法字第1059909480號函釋(以下

簡稱本會105年函釋)略以：「……臨時人員係非依公務人

員法規，以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之臨時性、短期性人

員，其得辦理之業務以非屬行使公權力為限；且其與機關

間屬私法上僱傭關係，與一般公務員與機關間屬公法上職

務關係有別，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18號解釋意旨及

兩岸條例第21條之立法目的，應認各機關(構)、學校之臨

時人員，非屬兩岸條例第21條之規範範圍，不受在臺灣設

有戶籍滿10年之限制。……」

四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7月11日總處組字第10600511

02號函略以：「……查教育部依『大學法』第14條有關『

國立大學非主管職務之職員，得以契約進用』之規定，據

以訂定旨揭2種實施原則，作為國立大學以校務基金自籌

經費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、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之準據，

又鑑於是類人員之工作內容非屬臨時性，而係常態性、例

行性之學校行政事務，與『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

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』(以下簡稱臨時人員要點)所定之進

用規範目的不同，爰將是類人員排除臨時人員要點之適用

……。」又依貴部106年10月18日臺教人(一)字第10601329

01號書函檢附之「『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

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』及『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

僱化實施原則』進用人員執行業務特性分析彙整表」，依

旨揭原則進用之人員，其執行業務與同單位編制內人員工

作內容未有明顯區分，且仍有涉及行使公權力之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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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綜上，依旨揭原則進用之人員，尚無本會105年函釋之適

用，仍應適用兩岸條例第21條規定。

正本：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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